	关于新教工报到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学校放暑假和开学的时间安排，现就新教工报到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
    2014年8月28日至2014年8月29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二、报到地点
    苏州大学人事处（苏州市东环路50号苏州大学东校区凌云楼6楼613室）。

    

　　三、报到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1.毕业生报到证(派遣证)。

    2.户口迁移证（外校毕业生持有。本校毕业生持报到证至保卫处户证科申领本人《常住人口登记表》，并在报到时出示），如不迁移户口至苏州，则无需提供户口证件。

　　3.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报到时学位尚在公示期的博士毕业生，须提供毕业学校相关部门出具的通过答辩证明，如“答辩通过决议书”）。

　　4.有工作经历的毕业生报到时，须提供原工作单位的养老保险关系等相关材料，便于衔接。

　　（1）在原单位未参加养老保险人员（指当地有政策规定要求不参保的对象）请按如下格式出具视同缴纳证明：单位，单位性质，人员性质，工作起止日期，在工作单位期间，按当地政策规定不需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明，并请所在地社会保障局盖章确认。

　　（2）在原单位参保人员请在原工作地社保局开参保凭证，用于办理社保转移（事业编制人员除外）。

　　如有疑问，可致电劳动工资科（0512-67502552）

   5.10张近照（其中二寸彩照二张）。

　 6.电子照片一张（JPG格式、长宽比例4:3、蓝底）。

　　

　　四、其他事项
    1.毕业生必须在本通知规定时间内报到。若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报到的，需向拟聘用学院（部门）书面说明情况，并由拟聘用学院（部门）签署意见后报人事处人才开发办公室。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报到且未告知我校或未征得我校同意的，我校可以拒收。

    2.未能在就业协议约定的规定时间内取得学历、学位的，我校可以拒收。

    3.非学校事业编制人员应和本人档案保管部门落实档案转递事宜，确认个人档案在报到时已转至苏州市人才服务中心。

    4.由于学校过渡房房源比较紧张，请各相关单位协助本单位博士毕业生做好校外租房工作，租房补贴相关政策请按照《苏州大学引进人员过渡房管理暂行办法》（苏大人[2011]156号）文予以解释。

    5.为进一步加强我校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同时充分利用博士后制度平台为我校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服务，学校从2012年6月1日起实施师资博士后工作制度（《关于开展苏州大学师资博士后工作的通知》（苏大人[2012]44号））。对于新引进的博士毕业生，凡符合博士后进站基本条件的，原则上统一纳入学校博士后进行管理。博士后进站及在站期间相关事宜见“苏州大学师资博士后进站须知”。如有疑问，可致电博士后工作管理办公室（0512-67503047）。

    请各有关单位人事秘书或办公室务必将本通知的内容通知到每一位新教工。如有疑问,请致电人才开发办公室（0512-67503045）。

　　

　　附件: 苏州大学师资博士后进站须知.doc



